遂卫执法发〔2024〕30号

遂宁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关于开展2024年下半年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支队各科室、大队：

为不断提高我市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切实保障医疗安全，规范医疗服务市场。遂宁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市支队）拟对船山区收治重精病人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项检查，对其余县（市、区）收治重精病人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项督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和督查对象

全市收治重精病人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
二、检查和督查依据及内容

精神医疗机构依法执业（精神医疗机构现场检查用表）及遂宁市精神病与精神卫生质量控制标准（2024年试行版）。
三、检查和督查方式
本次检查采取“执法+专家”模式，市支队按照属地及对应联系县（市、区）的原则，抽取遂宁市精神病与精神卫生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对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进行检查与督查。现场执法人员结合精神医疗机构现场检查用表对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进行依法执业检查，质控专家按照遂宁市精神病与精神卫生质量控制标准（2024年试行版）对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进行评分并将涉及违法的线索现场转交执法人员。
四、检查时间

2024年9月18日-30日

五、人员安排

市支队共设4个组，每组安排2名执法人员，遂宁市精神病与精神卫生质量控制中心精神质控和护理专家各1人。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认识，精心组织。要充分认识精神卫生监督检查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精心部署，支队各派驻大队要明确联络人员，做好与市精神病与精神卫生质量控制中心专家的对接工作，力求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期间产生的工作经费按相关要求报销。

（二）强化医疗机构自身建设，落实监管责任，规范执业行为。要以专项检查为契机，结合上半年检查情况落实好回头看，对发现的违法行为要一查到底，做到查处到位、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三）做好信息上报工作。2024年9月30日前，市支队各派驻大队将本次现场检查用表、问题清单、检查照片等相关内容上报市支队罗泽宇（电话：18982993757；邮箱：704776723@qq.com）。

附件：1、2024年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专项监督检查计划表
2、问题清单列表

3、精神医疗机构现场检查用表

       遂宁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2024年9月14日

附件1：

2024年下半年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专项监督计划表
	区域
	医疗机构名称
	拟定时间
	专家组成员
	市支队联系人

	经开区
	遂宁敬平精神病医院
	9月18日
	赵志雄 13882534366
张  婷 18682532228
	蒋伟

15082577768

	蓬溪县
	蓬溪康宁精神病医院
	9月18日
	刘  艳 18008258093

李洪宇 15282531630
	谢丽娟 13629081626

	
	蓬溪仁康精神病医院
	
	
	

	经开区
	船山诚康精神病医院
	9月20日
	廖  英 18982563012

张  旭 15881914291
	蒋伟

15082577768

	
	大英康成精神病专科医院
	
	
	

	射洪市
	射洪市精神卫生中心
	9月20日
	王  静 13778701178

李  坤 18008258700
	刘佳欣

18215519671

	
	射洪市沱牌中心卫生院
	
	
	

	蓬溪县
	蓬溪东罐精神病医院
	9月23日
	陈祖金 18982569016

代小林 18982582830
	谢丽娟 13629081626

	
	蓬溪县中医院
	
	
	

	射洪市
	射洪市太乙中心卫生院
	9月23日
	刘勇军 18980180442

刘红全 18982569028
	刘佳欣

18215519671

	
	平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安居区
	安居区中医院
	9月24日
	赵志雄 13882534366
王晓琴 18008258030  
	罗泽宇

18982993757

	
	安居康宁精神病医院
	
	
	

	射洪市
	射洪市汇格九安精神病医院
	9月24日
	任文武 13330634000

高秀娟 18008258993
	刘佳欣

18215519671

	
	射洪市汇格疗养院
	
	
	

	安居区
	安居万木春精神病医院
	9月25日
	罗  莉 18982569025

王晓琴 18008258030
	罗泽宇

18982993757

	
	遂宁康炜精神病医院
	
	
	

	船山区
	船山区精神卫生中心
	9月25日
	赵志雄 13882534366
代小林 18982582830
	刘佳欣

18215519671


附件2：

问题清单列表

	机构名称
	问题清单

	遂宁敬平精神病医院
	1、问题XXX；2、问题XXX............

	船山诚康精神病医院
	

	船山区精神卫生中心
	

	大英康成精神病专科医院
	

	安居区中医院
	

	安居康宁精神病医院
	

	安居万木春精神病医院
	

	遂宁康炜精神病医院
	

	蓬溪康宁精神病医院
	

	蓬溪仁康精神病医院
	

	蓬溪东罐精神病医院
	

	蓬溪县中医院
	

	射洪市精神卫生中心
	

	射洪市沱牌中心卫生院
	

	射洪市太乙中心卫生院
	

	平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射洪市汇格九安精神病医院
	

	射洪市汇格疗养院
	


附件3：
	精神医疗机构现场检查用表

	单     位：                     地 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 话：

	序号
	指标
	检查内容
	发现的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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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标准
	床位、科室设置、人员、房屋和设备等是否符合精神病医院或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科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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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构资质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限内，是否按规定进行校验。
	

	
	
	2.是否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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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员资质
	1.医师是否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并按照注册的执业范围开展诊疗活动。
	

	
	
	2.护士是否取得护士资格证书和护士执业证书，执业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
	

	
	
	3.医技人员是否取得相应专业的资格或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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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示
	1.是否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准予登记的医疗技术、诊疗时间和收费标准等悬挂、公示于明显处所。
	

	
	
	2.是否在显著位置公布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程序和联系方式。
	

	
	
	3.是否公示依法执业自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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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方管理
	1.处方笺格式是否正确。
	

	
	
	2.医师是否取得相应的处方权（一般处方权、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处方权、抗菌药物处方权）
	

	
	
	3.处方开具是否符合要求。
	

	
	
	4.处方书写是否符合要求
	

	
	
	5.处方调剂是否符合要求。
	

	
	
	6.处方保管是否符合要求。
	

	
	
	7.医师的处方签名式样和专用签章是否与院内药学部门留样备查的式样相一致。
	

	6
	病历管理
	1.是否建立并实施病历管理制度。
	

	
	
	2.是否履行知情告知。
	

	
	
	3.病历书写是否符合规定
	

	
	
	4.病历保存是否符合规定。
	

	7
	精神卫生法
	1.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应当住院治疗。
	

	
	
	2.精神障碍的诊断是否以精神健康状态为依据，是否存在违背本人意志进行医学检查的情况。
	

	
	
	3.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
	

	
	
	4.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遵循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
	

	
	
	5.医疗机构是否规范履行告知义务。
	

	
	
	6.医疗机构是否强迫精神障碍患者从事生产劳动。
	

	
	
	7.是否有对有自伤或伤人行为或可能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以治疗精神障碍为目的的外科手术。
	

	
	
	8.是否存在对患者实施与治疗其精神障碍无关的实验性临床医疗。
	

	
	
	9.是否利用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惩罚精神障碍患者。
	

	8
	传染病防控
	1.是否确定专门机构或人员负责传染病防控工作，并制定传染病防治有关的规章制度。
	

	
	
	2.是否按规定程序、时限、内容、方式报告疫情，是否有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
	

	
	
	3.传染病疫情登记、报告卡填写是否符合要求。
	

	
	
	4.是否建立传染病预检、分诊制度，并按规定运转。
	

	9
	消毒
	1.是否建立并执行购进消毒产品进货检查验收制度。
	

	
	
	2.是否按规定对重复使用的医疗器械进行处理。
	

	
	
	3.是否按规定对使用的医疗器械、污染的污水、污物、场所和物品等进行消毒。
	

	10
	医疗废物处置
	1.是否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制度，设置监控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负责医疗废物管理工作。
	

	
	
	2.是否规范设置医疗废物暂时贮存设施。
	

	
	
	3.是否及时将医疗废物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
	

	
	
	4.医疗废物是否规范分类，贮存设施是否符合国家要求。
	

	
	
	5.是否规范收集运转医疗废物，登记内容齐全，资料保存是否符合要求。
	

	
	
	6.高危险废物，在交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前是否就地消毒。
	

	
	
	7.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械是否按规定销毁并有记录。
	

	
	
	8.是否对医疗废物处置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人员开展培训，是否采取有效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9.是否存在丢弃或在非贮存地点堆放医疗废物的情况。
	

	
	
	10.医疗污水处理设施是否完备，是否运行正常。
	

	
	
	11.是否建立医疗污水处理记录。
	

	
	
	12.是否开展医疗污水自检和定期检测。
	

	
	
	13.污泥控制与处置是否符合要求。
	

	11
	放射诊疗
	1.是否有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报告和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2.是否有《放射诊疗许可证》（含多证合一），是否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时校验。
	

	
	
	3.是否配备放射工作人员，是否持《放射工作人员证》，是否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否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并佩戴个人剂量计，是否开展放射工作人员培训，是否建立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档案管理，是否告知职业危害。
	

	
	
	4.放射诊疗设备与《放射诊疗许可证》是否一致，是否定期开展放射诊疗设备定期进行稳定性检测，是否定期对放射诊疗工作场所、防护设施进行放射防护检测，是否定期开展放射诊疗设备性能检测。
	

	
	
	5.是否配备并正常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6.是否正确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7.是否设置质量保证与安全防护管理组织，配备专（兼）职的管理人员，并制定相适应的质量保证方案。
	

	
	
	8.是否制定防范和处置放射事件的应急预案。
	

	12
	麻精药品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是否符合要求。
	

	13
	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管理是否符合要求。
	

	14
	实验室
	二级生物实验室是否备案。
	

	15
	自   查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是否符合要求。
	

	检查人员:             陪检人员：           检查时间：




